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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台北海洋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提升學生職場競爭力，培養學生專業、

外語及資訊之基本能力，訂定台北海洋科技大學畢業門檻實施要點(以下簡

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日間部四技學生(以下簡稱學生)。身心障礙學生不受本要

點之畢業門檻規定限制。 

三、學生除應依本校學則規定，修滿應修之學分外，應取得相關證照， 以佐證具

備下列基本能力，始得畢業。 

(一)專業基本能力 

(二)外語基本能力 

(三)資訊基本能力 

四、學生於畢業前需通過外語能力檢測、資訊能力檢測，並通過各系之專業基本

能力門檻方能畢業，外語基本能力及資訊基本能力若各系所設門檻較高，則

從其規定。 

五、學生基本能力內容及辦理單位如下：  

(一)專業基本能力 

學生需於在學期間通過所屬系之畢業門檻，各系之專業基本能力畢業門

檻及輔導方式由各學術單位訂定實施要點審核。 

(二)外語基本能力 

學生需於在學期間通過外語相關證照，其畢業門檻之實施、審核及補救

輔導方式，由通識教育中心訂定實施要點審核。 

(三)資訊基本能力 

學生需於在學期間取得資訊相關證照並通過審核，其畢業門檻之實施、

審核及輔導方式由各學術單位訂定實施要點審核。 



六、已取得前條相關證照者，應提供證照佐證影本至該審核單位。對於未取得證

照者，各辦理單位規劃相關補救教學及複核措施，以強化學生之就業適應能

力。 

七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八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


